
证券代码：603507 证券简称：振江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1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为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无

锡航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航工”）、尚和（上海）海洋工程设备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和海工”）、连云港振江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振江轨道”）、振江开特（连云港）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江开特”）、

江阴振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科技”）、上海底特精密紧固件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底特”）、苏州施必牢精密紧固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

州施必牢”）、连云港施必牢精密紧固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施必牢”）、

上海荣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荣太”）、荣太（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荣太香港”）、江阴振江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江电力”）、江苏

振江海风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江海风”）、江苏振江铸造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振江铸造”）及担保有效期内新设或投资的各级控股子公司。

●本次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根据公司 2026年度生产经营及投资活动计

划的资金需求，为了更好地管理公司资金运作，保证公司健康平稳运行，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等业务相关方（包括但不限于银行、租赁公司、担保公

司及其他业务合作方）申请敞口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5亿元或等值外币的综合

授信。融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借款、项目贷款、贸易融资、委托贷款、

融资租赁、售后回租、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保理、票据贴现等，融资

担保方式为信用、保证、抵押及质押等，融资期限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本次担保额度：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

向金融机构等业务相关方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5 亿



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包括本公司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司对本公司担

保。其中为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负债率超过 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

过 20亿元，为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

过 35亿元。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事项。

●特别风险提示：无锡航工、振江开特、能源科技和振江海风近一期资产负

债率均超过 70%，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为子公司担保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 2026 年度生产经营及投资活动计划的资金需求，为了更好地管理

公司资金运作，保证公司健康平稳运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等业务

相关方（包括但不限于银行、租赁公司、担保公司及其他业务合作方）申请敞口

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5亿元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融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流

动资金借款、项目贷款、贸易融资、委托贷款、融资租赁、售后回租、银行承兑

汇票、信用证、保函、保理、票据贴现等，融资担保方式为信用、保证、抵押及

质押等，融资期限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2026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向金融机构等业

务相关方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5亿元或等值外币的

担保，包括本公司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司对本公司担保。其中为最近

一期经审计资产负债率超过 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20亿元，为

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35亿元。

上述控股子公司包括截至目前已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子公司，以及公

司在 2026年度通过新设立、收购等方式获取的直接或间接具有控股权的子公司。

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均可循环使用，担保额度可在公司及各级控股

子公司总额度范围内统筹内部调剂使用。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及担保金额、授信

及保证期间等最终以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结果为准。具体融资金额、担保金额以金

融机构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担保金额为准。

有效期自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



开之日止。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无锡航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000万元，法定代表人：胡震，

公司持股比例 100%，注册地址：江阴市临港街道江市路 28号，经营范围：一般

项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

出口代理；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尚和（上海）海洋工程设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6,300 万元，法定代表

人：徐雯，公司持股比例 96.50%，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盈港东路 8300弄 6-7

号 1幢 3层 B区 311室，经营范围：机械设备及配件的设计、安装、销售,金属

材料的销售,国际海运辅助业务,从事建筑工程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连云港振江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

胡文，公司持股比例 100%，注册地址：江苏灌云经济开发区镜花缘路 58号，经

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批

发；五金产品零售；喷涂加工；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普通货

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4、振江开特（连云港）工业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0万元，法定代

表人：胡文，公司持股比例 100%，注册地址：江苏灌云经济开发区镜花缘路 58

号，经营范围：金属结构件、机械设备的研发、制造、加工、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金属材料销售；

金属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江阴振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元，法定代表人：胡震，

公司持股比例 100%，注册地址：江阴市临港街道江市路 28号，经营范围：风力

发电设备、太阳能光伏组件的研究、开发、制造、加工；道路货物运输；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上海底特精密紧固件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397.83万元，法定代表

人：薛瑜婷，公司直接持股比例 83.8212%，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福海

路 1055号第 7幢 3楼，经营范围：生产汽车齿轮箱、驱动桥总成用的不松动紧

固件，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7、苏州施必牢精密紧固件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8,500 万元，法定代表人：

薛瑜婷，公司直接持股比例 83.8212%，注册地址：苏州市城厢镇胜泾路 169号，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加工精密紧固件、机械设备及零配件、刀具，销售公司

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连云港施必牢精密紧固件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4,000万元，法定代表人：

薛瑜婷，公司直接持股比例 83.8212%，注册地址：连云港市灌云县经济开发区

镜花缘路 58号，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机械设备销售；紧固件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

种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紧固件制造；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通用零部件制造（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上海荣太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毛浩然，

公司持股比例 100%，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叶城路 1288号 6幢 J2385室，经

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新兴能源技术研发；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供应链管理服务；

运输货物打包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无船承运业务；国际货物运

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10、荣太（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500万美元，首任董事：毛浩

然，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荣太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注册地址：香港

九龙尖沙咀广东道 17 号海港城环球金融中心南座 13A 楼 06 室，经营范围：远

洋运输远洋货运，仓储，报关等一系列供应链管理服务，对外投资。（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江阴振江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6,000万元，法定代表人：胡昊，

公司持股比例 100%，注册地址：江阴市利港镇江市路 28号，经营范围：许可项

目：建设工程施工；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

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电气安装服务；建筑劳务分包；发电业务、输电业

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一般项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海上风力发电机组销售；机械电气

设备制造等（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2、江苏振江海风新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70,000 万元，法人代表：易

勋，公司持股比例 71.43%，注册地址：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包场镇港西大道 3688

号，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

动设备销售；海上风电相关装备销售；风电场相关装备销售；海洋工程装备研发；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海洋工程装备销售；

金属制品研发；金属结构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3、江苏振江铸造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0万元，法人代表：易勋，

公司持股比例 60%，注册地址：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包场镇发展大道 88号，经

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黑色金属铸造；模具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通用设备制造（不

含特种设备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专业设计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2025年 12月 31日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公司 总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无锡航工 34,282.87 24,796.24 9,486.63 44,619.03 1,402.98
尚和海工 38,600.76 25,447.96 13,152.80 2,784.08 -3,333.11
振江轨道 92,747.10 41,085.51 51,661.59 72,993.41 3,421.77



振江开特 12,974.07 11,883.14 1,090.94 37,497.85 116.66
能源科技 12,368.57 8,912.67 3,455.90 32,700.37 825.17
上海底特 32,394.56 4,987.35 27,407.21 17,581.59 2,794.79

苏州施必牢 37,528.22 20,463.04 17,065.18 34,672.60 3,137.38
连云港施必牢 8,154.88 4,468.88 3,686.00 8,006.63 870.31

上海荣太 25,883.77 14,330.08 11,553.69 20,300.47 284.22
荣太香港 8,033.73 5,033.70 3,000.03 3,663.45 -1,801.59
振江电力 20,774.37 12,016.58 8,757.78 18,094.12 1,272.05
振江海风 187,169.62 144,043.29 43,126.33 23,080.98 -2,054.97
振江铸造 92,374.28 43,711.88 48,662.39 - -873.63

三、接受关联方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支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展，保障金融机构授信顺利实施，由公司实际控

制人胡震、卜春华夫妇为授信提供相关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担

保、质押担保等，具体方式以金融机构合同为准。胡震先生和卜春华女士为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上述综合授信提供无偿担保，提供担保期间不收取

担保费用，公司及子公司也不提供反担保。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胡震、卜春华夫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但尚需公

司股东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会上对该议

案的投票权。

四、授信相关事宜的办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向

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事项需提交至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提请授权

董事长全权代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授信及担保（包括

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担保、抵押、质押、融资租赁、售后回租等）有关的合同、

决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

五、该事项涉及的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为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

担保并接受关联方担保，解决了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担保的问题，支持了公司的发

展，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



益的情形，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一致同意将其提交至

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

2026年 3月 3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

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为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

案》，关联董事胡震回避表决，其他参与表决的非关联董事全部同意。本议案须

提交股东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56,300.9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62.27%。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

失等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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